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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目前长宁分局已在公安视频传输网和公安信息网已建设有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和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设备，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工作站部署在公安视频传输网。
根据市局相关文件要求，为强化110接处警相关数据汇聚和应用，严密现场执法全流程管理，按照市局对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市局案管系统”）对接工作的有关部署，将110接处警视音频与警情数据进行关联匹配，再将匹配后的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案管系统的案件管理区问题信息功能模块对接，实现在市局案管系统页面点击预警警情可以点播查看对应110接处警视音频。为法制监管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数据支撑，深化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法制与督察应用，以执法办案信息化与业务办理相融合的原则，完善执法视音频管理与执法办案管理的关联，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工作效率。
2、 建设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应用，主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 根据《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方案》要求，配套建设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实现将现有公安视频传输网执法记录仪视频通过GB/T28181-2016协议级联对接至公安信息网，实现在公安信息网可访问视频传输网执法记录仪视频的能力。
2、 根据《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方案》技术要求，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系统实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数据与警情数据的关联匹配，并与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数据进行数据对接，最终实现在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根据业务单对执法过程视音频数据的点播。
3、 建设内容
[bookmark: _Hlk127094554]为了实现项目的建设目标，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建设以下内容：
1、 升级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根据《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方案》技术要求，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进行升级，实现从警情中心获取警情数据和处警反馈数据，并将110接处警视频与警情数据进行有机结合关联在一起，并提供数据接口访问接口，可通过警情编号获取已关联的执法视音频数据。
2、 警情数据中心系统开发提供警情数据与处警反馈数据。警情数据中心系统进行相应开发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视频提供警情数据与处警反馈数据。主要开发功能包括警情数据抽取、警情数据处理、警情反馈数据抽取、警情反馈数据处理并对开放接口开发相应的接口安全控制机制。
3、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开发110接处警视频业务功能。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开发与110接处警视频关联业务功能。包括系统增加视音频界面入口、开发视音频界面展示页面、视音频自动关联、视音频手动关联、视音频取消关联、视频检索、视频播放、预警信息、警案关联率、接口对接等功能开发。
4、 执法数据采集工作软件升级支持GB/T 28181-2016标准进行视频录像联网管理。
为了实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支持GB/T 28181-2016标准进行视频联网管理，解决视频图像数据从视频传输网接入公安信息网的问题，实现在公安信息网按需调取视频传输网的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录像数据。功能包括：
采集工作站依据GB/T 28181-2016标准对接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实现注册、保活、目录查询、录像查询、视频点播访问控制等功能。
采集工作站依据GB/T 28181-2016标准实现将采集的录像文件数据按GB/T 28181-2016标准进行流媒体推送，将视音频录像数据以PS视频格式打包语音流、视频流进行封装传输至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流媒体。
5、 新增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视频传输网侧）1台。根据《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方案》技术要求，为了解决公安信息网无法访问公安视频传输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数据的问题，在公安视频传输网新增增加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视频传输网侧），支持将视频传输网侧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的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数据转换为支持GB/T 28181-2016协议，并支持通过GB/T 28181-2016标准进行视频录像回放点播与下载，以支持与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音频数据管理系统级联对接，实现双网双平台应用。
6、 新增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公安信息网侧）1台。根据《执法记录仪110接处警视音频数据与市局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方案》技术要求，为了解决公安信息网无法访问公安视频传输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数据的问题，在公安信息网侧新增增加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公安信息网侧），以支持与公安视频传输网执法记录仪音频数据管理系统级联对接，实现双网双平台应用。
4、 建设清单
项目建设清单如下：
	序号
	品名
	项目
	数量
	备注

	1
	软件开发
	[bookmark: _Toc21786][bookmark: _Toc23280]升级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
	1
	

	2
	
	[bookmark: _Toc8902][bookmark: _Toc28343]警情数据中心系统开发警情数据服务功能
	1
	

	3
	
	[bookmark: _Toc27284][bookmark: _Toc23584]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开发110接处警视频业务
	1
	

	4
	
	执法数据采集工作站国标协议支持开发
	1
	

	5
	硬件设备
	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视频传输网侧）
	1
	

	6
	
	执法记录仪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公安信息网侧）
	1
	




5、 技术要求
5.1软件开发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项
	技术要求

	1. 
	升级公安信息网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
	▲执法档案功能
	执法记录仪系统定制开发执法档案功能，系统可110警情数据中的反馈单位、反馈人员、警情编号、是否关联视音频、处警反馈时间等字段信息进行查询对应的警情信息数据。并可在警情信息同时查询当前警情所关联的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数据，并可进行手动关联、取消关联等操作，同时可直接点播或下载已关联的执法视音频数据。

	2. 
	
	▲警情自动关联功能
	警情自动关联功能需要实现与警情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对接，通过从警情数据中心拉取相关的警情业务数据，并根据执法办案人员信息以及时间信息实现数据的自动关联。为数字执法办案系统根据警情编号查询调取执法视音频数据提供数据基础。

	3. 
	
	▲联情况统计功能
	系统对执法视音频与业务数据的关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各单位与个人的关联率信息，并形成统计报表、以图标形式直观展示，数据报表可进行导出操作。

	4. 
	
	▲超期导入情况统计功能
	系统对超过24小时导入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支持按单位按个人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各单位和个人超24小时导入数和及时导入率等情况。

	5. 
	
	警情数据同步接口
	系统需要实现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开发，实现警情数据同步接口。

	6. 
	
	处警反馈数据同步接口
	系统需要实现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开发，实现处警反馈数据同步接口。

	7. 
	
	警情关联视频查询接口
	系统需要实现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接开发，实现警情关联视频查询接口。

	8. 
	
	市局4A系统对接功能开发
	应用系统应支持与市局已有的4A（统一安全管理平台）对接集成，实现应用系统的账号管理、认证管理、权限管理、审计管理功能由市局4A（统一安全管理平台）提供统一集中管理。

	9. 
	警情数据中心系统开发警情数据服务功能
	警情数据抽取
	警情数据抽取，从警情中心抽取分局所属的警情基本信息和处警反馈信息数据。

	10. 
	
	警情数据处理
	警情数据处理功能通过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据关联 数据合并等操作，将警情基本信息、处警反馈信息等数据处理成满足警情与执法音视频绑定的警情反馈数据模型。

	11. 
	
	警情反馈数据服务
	警情反馈数据接口功能提供用于执法音视频绑定的警情反馈数据的获取接口，支持实时数据获取和历史数据获取。

	12.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开发110接处警视频业务
	界面入口
	需要在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多个页面下增加处警视音频模块操作入口。包括有：
在待受理警情模块实现从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中的待受理警情组件中的处警视音频模块进入；
在问题信息模块实现从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中的案件管理区中的问题信息组件中处警视音频模块进入；
在受立案检查模块实现从执法检查系统中的受立案检查中待检查页面进入；
在现场执法检查模块实现从执法检查系统中的现场执法检查中待检查页面进入。

	13. 
	
	界面展示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需要开发相应的页面，通过界面展示执法视音频信息数据。包括以下功能：
列表展示，以列表的方式展示执法记录仪预览图、拍摄信息、视频信息；
预览图片展示，具体展示执法记录仪的关键帧预览图片；
拍摄信息展示，具体展示视频的管理部门、拍摄人员及警号、拍摄时间、上传时间的信息；
视频信息展示，具体展示视频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视频时长、视频大小的信息。

	14. 
	
	自动关联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对应开发自动关联的功能，并将关联结构反馈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包括警情自动关联，通过算法实现警情与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自动关联；案件自动关联，通过算法实现案件与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自动关联。

	15. 
	
	手动关联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在页面功能也开发手动关联操作的功能。支持单个关联和批量关联。
单个关联是针对通过算法无法实现警情与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自动关联的情况，允许用户手动进行单个关联；
批量关联是针对通过算法无法实现警情与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自动关联的情况，允许用户手动进行批量关联。

	16. 
	
	取消关联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实现联消关联操作，取消关联是针对通过算法实现警情与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自动关联出错的情况，允许用户手动取消关联。

	17. 
	
	视频检索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实现视频检索功能，支持用户通过时间、管理部门、拍摄人员及警号进行视频检索。

	18. 
	
	视频播放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实现在线视频播放功能，支持用户在线播放查看执法记录仪视音频。

	19. 
	
	预警信息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实现预警信息提醒功能，包括警情未关联提醒和案件未关联提醒。
警情未关联提醒是针对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关联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的警情给予提醒；
案件未关联提醒是针对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关联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的案件给予提醒。

	20. 
	
	警案关联率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实现警案关联率统计功能。包括警情关联率和案件关联率。
警情关联率功能实现系统自动计算执法记录仪视音频与警情关联率并展示；
案件关联率功能实现系统自动计算执法记录仪视音频与案件关联率并展示。

	21. 
	
	接口对接
	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系统需要开发与警情中心以及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的对接，包括警情中心对接联调和执法记录仪平台对接联调。

	22. 
	[bookmark: _Toc11328]执法数据采集工作站国标协议支持开发

	▲国标流媒体推流客户端
	采集工作站依据GB/T 28181-2016标准实现将采集的录像文件数据按GB/T 28181-2016标准进行流媒体推送，将视音频录像数据以PS视频格式打包语音流、视频流进行封装传输至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流媒体。

	23. 
	
	▲国标控制协议客户端

	采集工作站依据GB/T 28181-2016标准对接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管理系统，实现注册、保活、目录查询、录像查询、视频点播访问控制等功能。



5.2硬件设备技术要求
5.2.1执法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视频传输网侧）技术要求
	参数项
	参数名称
	详细参数

	协议转换
	国标协议转换
	支持将执法记录仪系统GA/T 947-2015协议数据转换成GB/T 28181-2016协议数据进行传输，包括录像信息数据以及视音频流媒体文件。

	
	视频转发
	支持将采集站视音频数据以国标GB/T 28181-2016协议RTP协议进行转发。

	
	并发处理
	设备支持最大200台采集站进行国标视频接入并发处理，并可并发视频点播。

	国标协议
	平台注册
	视频传输网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下级平台设备向公安网上级平台设备对接。

	
	心跳保活
	设备以GB/T 28181-2016 协议实现视频传输网设备和公安信息网的设备进行心跳保活，保持设备连通。

	
	录像查询
	设备以GB/T 28181-2016 协议将执法记录仪录像信息数据从视频传输网传输至公安信息网。

	
	视频点流
	以国标形式实现从公安网点播视频传输网视频的指令和视频流交互，包括录像点播、录像下载等操作。

	
	协议扩展
	设备需要基于GB/T 28181-2016协议进行扩展，实现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文件、执法仪设备信息、用户部门信息等数据的交换。

	流媒体服务
	流媒体接入
	支持设备或平台通过GB28181协议接入;

	
	视频编码支持
	支持 H264、H265 等多种视频格式接入;

	
	平台级联
	支持向上级联国标平台;

	
	录像管理
	支持录像存储、查询;

	
	传输协议
	支持 UDP、TCP 两种国标信令传输模式;

	
	工作模式
	支持 UDP、TCP被动、TCP 主动三种国标流传输模式;

	视频参数
	网络视频输入
	128路

	
	视频分辨率
	5MP/3MP/1080P/720P/D1/2CIF/CIF/QCIF

	
	网络视频输出
	128路视频流

	
	视频码流
	32Kbps-4096Kbps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MPEG4/H.265

	
	网络视频协议
	GB/T 28181-2016

	
	同步回放
	128

	音频参数
	音频压缩标准
	G.711U、G.711A

	
	音频采样率
	16bit

	
	外置网络音频
	支持

	
	音频编码
	64Kbps

	网络参数
	系统吞吐量
	1000Mbps

	
	流媒体
	大可支持128路转发

	系统参数
	处理器
	国产高性能处理器，配置16核心，主频2.0GHz及以上；

	
	内存
	64G DDR4,频率2400MHz；

	
	系统盘
	2*240G SSD  Raid 1 磁盘冗余

	
	存储
	2*4TB 7.2K以上 SATA Raid 1 磁盘冗余

	
	其它
	具有双路冗余服务器专用电源、冗余风扇,导轨

	其他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5.2.2执法视音频国标服务设备（公安信息网侧）技术要求
	参数项
	参数名称
	详细参数

	协议转换
	国标协议转换
	支持将执法记录仪系统GB/T 28181-2016协议数据转换成GA/T 947-2015协议数据进行传输，包括录像信息数据以及视音频流媒体文件。

	
	视频转发
	支持国标GB/T 28181-2016协议RTP协议进行转发。

	
	并发处理
	设备支持最大200路国标视频接入并发处理，并可并发视频点播。

	国标协议（下联）
	平台注册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上级平台设备接收来自视频传输网设备对接。

	
	心跳保活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上级平台设备接收来自视频传输网设备的心跳保活，保持设备连通。

	
	录像查询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协议接收来自视频传输网的执法记录仪录像信息。

	
	视频点流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上级平台设备，向视频传输网的设备进行指令和视频流交互，包括录像点播、录像下载等操作。

	
	协议扩展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上级平台设备，支持协议扩展，接收执法记录仪视音频文件、执法仪设备信息、用户部门信息等数据的交换。

	国标协议（上联）
	平台注册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下级平台设备向第三方平台设备对接。

	
	心跳保活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 下级平台设备和第三方平台设备进行心跳保活，保持设备连通。

	
	录像查询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下级平台设备将执法记录仪录像信息数据推送至第三方平台。

	
	视频点流
	设备作为GB/T 28181-2016下级平台设备以国标协议与第三方平台进行指令和视频流交互，包括录像点播、录像下载等操作。

	流媒体服务
	流媒体接入
	支持设备或平台通过GB28181协议接入;

	
	视频编码支持
	支持 H264、H265 等多种视频格式接入;

	
	平台级联
	支持向上级联国标平台;

	
	录像管理
	支持录像存储、查询;

	
	传输协议
	支持 UDP、TCP 两种国标信令传输模式;

	
	工作模式
	支持 UDP、TCP被动、TCP 主动三种国标流传输模式;

	视频参数
	网络视频输入
	128路

	
	视频分辨率
	5MP/3MP/1080P/720P/D1/2CIF/CIF/QCIF

	
	网络视频输出
	128路视频流

	
	视频码流
	32Kbps-4096Kbps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MPEG4/H.265

	
	网络视频协议
	GB/T 28181-2016

	
	同步回放
	128

	音频参数
	音频压缩标准
	G.711U、G.711A

	
	音频采样率
	16bit

	
	外置网络音频
	支持

	
	音频编码
	64Kbps

	网络参数
	系统吞吐量
	1000Mbps

	
	流媒体
	大可支持128路转发

	系统参数
	处理器
	国产高性能处理器，配置16核心，主频2.0GHz及以上；

	
	内存
	64G DDR4,频率2400MHz；

	
	系统盘
	2*240G SSD  Raid 1 磁盘冗余

	
	存储
	2*4TB 7.2K以上 SATA Raid 1 磁盘冗余

	
	其它
	具有双路冗余服务器专用电源、冗余风扇,导轨

	其他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6、 服务时间及付款方式
1、 服务时间：在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机房服务器上架后接到采购人通知10个工作日内，完成软件系统的安装和对接联调工作。
2、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招标方收到投标方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投标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项目验收通过后，招标方收到投标方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投标方支付合同总价的40%；项目经审计结算后，招标方在收到投标方提供的正式发票后向投标方支付合同尾款。（合同履约事宜：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7、 维保及服务要求
1、交付要求：交付时，中标供应商提供设备操作手册及快速使用说明。
2、质保期限：质量保证期限从产品验收之日后开始计算，投标人须提供不少于三年生产厂家保修服务承诺函（质保期以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保修期为准）。
3、服务团队要求：中标供应商须具有稳定的在职技术保障力量，能够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援或服务，应针对本项目提供不少于5人的项目服务团队（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开发人员、集成人员等），投标单位的相关服务人员需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需提供相关证明。
4、电话支持：投标人提供7天*24小时全天候电话支持响应服务，并在4小时内对所提出的故障问题进行响应。
5、现场支持：若远程无法解决问题，则在约定的时间派出工程师6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进行服务。
6、定期培训：产品交付后，对采购人进行相关产品的使用安装和维修的培训工作；在产品配置地点开展不少于2次现场培训；在质保期内，根据采购人实际使用情况，每年提供不少于2次售后培训，包括针对产品的日常使用及功能更新等。
8、 保密要求、知识产权、工作纪律要求
1、合同签订时，甲乙双方应签订保密协议，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2、保密期限由保密内容提供方确定，保密期限届满后，保密内容公开时，应书面征得保密内容提供方同意。
3、委托开发软件的知识产权归委托方所有。供应商交付使用的信息系统已享有知识产权的，使用方可在合同文件明确的范围内自主使用。信息系统中所有文档资料和数据、收集和储存的个人信息所有权均属于使用方，未经使用方允许不得访问、修改、披露、利用、转让、销毁。
4、供应商应在建设工作期间保证参与项目的技术人员的相对固定，不得随意调换。如确有原因需要调换的，需提前一个月向业主方提出并备案，经业主方同意后方可调换。供应商应对技术人员调换的交接工作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数据不外泄、工作界面不留空白。
5、供应商应参加业主方组织项目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并记录学习情况。所有参与项目的技术人员均应参加学习并在学习记录上签字。
[bookmark: _GoBack]6、遵守以下相关条款：
（场所管理）合作单位及其技术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民警办公区域、业务机房等重要场所。
（设备管理）合作单位及其技术人员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公安网计算机和涉密计算机单机，严禁将自己携带的计算机联入公安网络和可存储警务秘密（含）以上密级信息的各类计算机、复印机、速印机等设备，特殊场合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携带电子产品（如手机、电脑、PAD等）进入。
（禁止行为）合作单位及其技术人员获得民警授权使用指定的公安网计算机时，须由民警全程陪同，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违反禁止“一机两用”的有关规定，不得擅自删除监控程序、逃避监控、扰乱上网注册工作。
（二）不得使用民警的数字身份证书访问公安业务系统，如确需使用的，必须由民警亲自使用证书进行操作。
（三）不得擅自使用自带的移动存储介质或擅自开设FTP、共享文件夹在公安网计算机上进行文件拷贝与传递。
（四）不得使用公安网计算机玩游戏、聊天或从事其它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
（五）不得浏览、访问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公安信息网站（页），不得尝试登录或使用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公安业务系统。
（六）严禁将公安网上发布的各类警务信息通过下载、打印等方式带出公安机关。
（七）禁止使用点对点（P2P）文件共享类软件（如BitTorrent、BitComet、BitSpirit、eMule、eDonkey、Kazaa、WinMx、迅雷等软件）进行数据下载。
（八）不得擅自对公安业务用计算机重新安装或加装操作系统，不得安装黑客类工具。
（九）不得编制或故意传播破坏计算机功能、破坏信息数据的病毒，或者恶意攻击、删改各类信息网站和信息系统数据。
（十）不得随意拍摄、传播工作中涉及的图像、图片、文件等信息。
（十一）不得使用正在开发或业主提供的工具查询与工作无关的信息。
（十二）不得有其它违反党纪、政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网上行为。
（操作管理）合作单位及其技术人员不得使用远程拨号上公安网方式进行系统维护、软件开发、设备调试等工作，只允许在项目建设单位指定的区域内使用专用设备进行操作，并由公安民警全程陪同。
（保密责任）对于警务工作秘密（含）以上的事项，合作单位及其技术人员应当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并且在知悉秘密事项的情况下自觉负有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给无关人员。
